《威海市公共就业业务信息服务平台管理
办法》起草说明

现将《威海市公共就业业务信息服务平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平台管理办法》）起草说明报告如下：
一、必要性
网上办事大厅、威海人社手机APP、威海人社发布微信公众号、自助终端和短信等信息发布平台，是提升人力资源服务工作质量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手段。信息平台具有效性强、收看率高、信息发布快、内容导向明的优势，为经办机构与服务对象搭建了更加便捷、安全、高效的沟通互动桥梁。为进一步加强对信息平台的使用和管理，确保信息安全，保障信息平台的正常运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文件依据
1.《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 第28号)
2.《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700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291号）
三、调研论证情况
《信息平台管理办法》起草过程中，充分研究借鉴了威海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有关信息平台管理的制度规定，并根据全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工作实际进行制定。
四、意见协调情况
《信息平台管理办法》起草后，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召开了中心主任办公会议，中心各科室和局属相关科室、单位参与讨论后，对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后，征求了各区市意见，并依据反馈意见进行了修改。
五、起草过程
《信息平台管理办法》起草过程中，积极与中心各科室和局属相关科室、单位及各区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沟通，多次征求他们在信息平台管理使用方面的需求和建议，进一步丰富了文件内容。
[bookmark: _GoBack]六、文件主要内容
（一）总则。明确信息发布渠道；明确市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信息化综合管理机构、12333电话咨询服务中心职责。
（二）信息分类。明确业务信息主要分为五大类：业务触发类、定向告知类、宣传公告类、自行定制类以及12333挂机短信等。
（三）信息发送申请与审核。各区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根据业务需要提出信息发布需求，市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审核后统一发送。
（四）运行和维护。信息平台实行授权管理，设置系统权限管理员，由其赋予操作人员相应权限。
（五）信息安全。按照“谁发送谁管理，谁发送谁负责”的原则，抓好信息平台管理，确保信息安全。
（六）附则。
七、主要问题说明及推进文件实施措施
《信息平台管理办法》中信息的发送和审核、信息平台的运行和维护、信息安全是该办法的核心部分，关系到信息的质量、安全，我们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工作实际，并在征求相关单位及各区市的意见后制定，内容切实可行，具有可操作性。
下一步，我们将随着全市公共就业服务工作的推进，逐步规范信息平台的使用和管理，严把信息发送质量关，确保信息准确、安全，保障信息平台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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